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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五题：避免双重征税安排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３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一月二十三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林大辉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

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根据《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排》

（《安排》），内地与香港居民于有关纳税年度开始或终了的任何十二个月中，

在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超过１８３天，他们因在该另一方从事受雇活动取得的

报酬须在当地课税（１８３天规定）。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根据《安排》，１８３天规定是否只会计算跨境居民在另一方的实际工

作时间，以及香港和内地当局如何计算该等居民的实际跨界工作时间； 
 

（二） 鉴于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于二○一○年一月二十日回答本人的质询时

表示，「各地税务管辖区一向采用跨境工作时间在十二个月内是否超过１８３天

为界限」，是否知悉澳门当局如何计算跨境工作时间； 
 

（三） 鉴于香港居民现时到内地旅游，即使期间没有从事任何与工作相关的活

动，他们在内地停留的日数也会按１８３天规定计算在内，是否知悉原因为何，

以及会否计划与内地当局进行检讨和改善；如会，详情为何；如不会，原因为何； 
 

（四） 为何不属于工作天的周末及假期也须按１８３天规定计算在内，以及当

局会否考虑作出修改；如会，详情为何；如不会，原因为何； 
 

（五） 为何居民即日跨境来回也须按１８３天规定当作一天计算，以及特区政

府会否向内地当局提出对即日来回或过境不足二十四小时者实施豁免安排；如会，

详情为何；如不会，原因为何； 
 

（六） 鉴于有居住在深圳的香港居民受雇及受薪于香港的公司，但他需要于每

个工作天到内地工作半天，香港和内地的税务当局如何就该名人士的收入评税； 
 

（七） 是否知悉根据《安排》，持有效内地入境签证的人士在离开内地后再返

回内地，期间的离境日数是否也须按１８３天规定计算在内；如是，原因为何； 
 

 



（八） 鉴于香港与内地正加强经济融合和发展，需要跨界工作的居民不断增加，

特区政府会否主动向内地当局提出放宽１８３天规定的要求，而并非仅反映本港

业界的意见；如会，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九） 鉴于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于二○一○年二月三日回答本人的质询时表

示，欧洲联盟（欧盟）国家之间的全面性避免双重征税协议均采用１８３天的停

留期上限，当局是否知悉欧盟成员国之间会否签订一些有关边境通勤人士的协议，

对双方边境通勤人士实施特定的税务安排；如知悉，详情为何；如不知悉，会否

深入了解； 
 

（十） 香港与内地当局会否考虑引入边境通勤人士税务规则；如会，详情为何；

如否，原因为何；及 
 

（十一） 鉴于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于二○一○年二月二十四日回答本人的质

询时表示，香港税务局和国家税务总局每年均会就《安排》举行工作会议，税务

局会反映业界就放宽１８３天规定及其它有关实施《安排》的具体建议，过去五

年，政府有否向内地当局提出放宽１８３天规定的要求；如有，每次提出的时间

和内容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一）至（四）由于《内地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

漏税的安排》（《安排》）中的有关条文订明「收款人在有关纳税年度开始或终

了的任何十二个月中在另一方停留连续或累计不超过１８３天」，因此香港和内

地在执行《安排》时须按「停留」而非「实际工作」天数来判定纳税人在另一方

的纳税义务。两地税务当局以「身处当地天数」作为１８３天的计算准则乃正确

执行《安排》的条款，也是各地税务管辖区惯常的做法。而以「身处当地天数」

作为判定纳税义务的准则亦与香港税务上诉委员会的案例一致。 
 

  根据《内地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关于对所得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的安

排》，内地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也是以「停留是否超过１８３天」来界定哪一方享

有征税权。 
 

（五）及（七）根据国际惯例，纳税人某天部分时间如曾身处某税务管辖区（不

论时间长短），均当停留一天计算。因此，即使即日来回或在内地停留少于二十

四小时，当天也须计算为停留天数。这样的诠释与香港税务上诉委员会对如何计

算天数的案例一致。 
 

 



（六）问题所述人士从香港受雇工作所得的全部入息须课缴香港薪俸税。若他有

部分入息是因为在内地提供服务而获得的，而该部分入息又已在内地缴纳个人所

得税，则该部分入息可根据《税务条例》第８（１Ａ）（ｃ）条的规定获得豁免

课缴香港薪俸税。 
 

  另外，若该名人士根据《安排》被视为香港居民，而他未有申请第８（１Ａ）

（ｃ）条规定的豁免，便可按《安排》申请在计算其在香港所须缴纳的税款时，

就有关收入在内地缴纳的税款可在香港税款中获得抵免。然而，抵免额不可超过

按照香港税法就该项收入计算的香港税收数额。 
 

（八）及（十一）我们曾经向国家税务总局提出放宽现时１８３天的规定。经讨

论后，双方均认为，１８３天的规定是一项国际准则，行之有效，且已兼顾和平

衡居住地和来源地各自的税收利益，故此不宜改变。 
 

（九）据我们了解，欧洲一些国家对边境通勤人士有特别税务条款。根据这些条

款，边境城市通勤人士只须向其居住的国家缴纳税款，而无须向其工作的国家缴

纳税款。条款内容多订有边境城市的定义（例如与边境的距离）、对通勤人士的

规定（例如往来两国的频繁程度）以及协调财政分配（例如通勤人士的居住国须

向其工作国提供财政补偿）等。 
 

（十）由于香港以地域来源原则征税，因此，香港纳税人收取源自内地的收入无

须在香港课税。有关边境通勤人士的税务豁免的建议会导致双重不征税的情况。

我们亦难以客观厘定边境通勤的覆盖范围和界定边境通勤人士。因此，我们必须

小心考虑有关建议。  

完 


